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014號

上  訴  人  黃湘賓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張簡宏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

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營偵字第3276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公訴不受理。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黃湘賓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

槍及具殺傷力之子彈，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

項第1款、第2款所列之管制物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

手槍及具殺傷力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

前某時許，以不詳方式取得非制式手槍1支、彈匣1個、子彈

27顆，即藏放於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嗣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白河分局於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許，在臺南市○○

區○○里○○0○0號前，經黃湘賓同意搜索，而在上開車輛

內查獲上開物品，而查獲上情。因認黃湘賓涉犯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手槍及同條例

第12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子彈等罪。

二、撤銷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

　㈠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

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上開規定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

　㈡經查：被告黃湘賓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原審法院於113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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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以113年度訴字第124號判處被告有罪，被告不服原

判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於113年12月13日繫屬於本

院。惟被告業於114年3月18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

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9頁)，原審未及審

酌，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並不經言詞辯論，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　

三、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並宣告之；違禁物或

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

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

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

告沒收。故依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已具有獨立法律效

果，而非僅屬從刑之性質。於被告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情

形，縱未能訴追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對違禁物及

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仍有於判決中併宣告沒收之適用。

　㈡刑法沒收新制修正後，沒收已非從刑，雖定性為「獨立之法

律效果」，但其仍以犯罪（違法）行為之存在為前提，為避

免沒收裁判確定後，其所依附之前提即關於犯罪（違法）行

為之罪刑部分，於上訴後，經上訴審法院變更而動搖該沒收

部分之基礎，產生裁判歧異，是以不論依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規定或依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之法理，縱上訴權人僅聲

明就罪刑部分上訴，倘其上訴合法者，其效力應及於沒收部

分之判決。又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

法）行為並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

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

分離將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

之，原判決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罪

刑部分，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12年11月7日

15時37分許，行經臺南市○○區○○里○○0○0號前，經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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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開車內駕駛座腳踏板處搜索查獲手背袋1個，內有非制

式手槍1支(含彈匣1個)及子彈27顆等物，經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鑑定如下(112年12月20日刑理字第1126057485號鑑

定書，見偵卷第34-35頁)：

　⒈扣案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具殺傷力。

　⒉扣案子彈27顆

　⑴3顆，研判均係口徑9x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

發，認具殺傷力。

　⑵2顆，認均係口徑9mm制式空包彈，均不具金屬彈頭，認不具

殺傷力。

　⑶10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採樣3顆試射，2顆均可擊發認具

殺傷力；1顆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不具殺傷力。上開

未試射子彈7顆，再送鑑定結果：均經試射，2顆，均可擊

發，認具殺傷力；3顆，雖均可擊發，惟發射動能均不足，

認不具殺傷力；2顆，均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

　⑷12顆，認均爲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

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4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

力。　　　　　　

　⒊原判決就上開經鑑定具殺傷力之扣案非制式手槍1支(含彈匣

1個)、試射所餘子彈其中10顆具殺傷力，業已說明均屬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禁止持有之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為沒收之諭

知。

　㈣核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所為論敘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

資覆按，復據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敘明扣案非制式手槍、子

彈，經鑑定結果認具殺傷力部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4條所列之違禁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等

語，被告否認被訴犯行，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於合法上訴

本院後死亡，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罪刑部分撤銷，就撤銷

部分改諭知公訴不受理，已如前述，而被告上訴並未具體指

摘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有何違背法令或不當之情形，應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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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關於沒收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

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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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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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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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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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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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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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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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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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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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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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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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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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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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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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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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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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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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014號
上  訴  人  黃湘賓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張簡宏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營偵字第32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公訴不受理。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黃湘賓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殺傷力之子彈，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之管制物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殺傷力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前某時許，以不詳方式取得非制式手槍1支、彈匣1個、子彈27顆，即藏放於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於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許，在臺南市○○區○○里○○0○0號前，經黃湘賓同意搜索，而在上開車輛內查獲上開物品，而查獲上情。因認黃湘賓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手槍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子彈等罪。
二、撤銷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
　㈠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上開規定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
　㈡經查：被告黃湘賓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原審法院於113年8月28日，以113年度訴字第124號判處被告有罪，被告不服原判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於113年12月13日繫屬於本院。惟被告業於114年3月18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9頁)，原審未及審酌，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並不經言詞辯論，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　
三、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並宣告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故依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已具有獨立法律效果，而非僅屬從刑之性質。於被告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情形，縱未能訴追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對違禁物及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仍有於判決中併宣告沒收之適用。
　㈡刑法沒收新制修正後，沒收已非從刑，雖定性為「獨立之法律效果」，但其仍以犯罪（違法）行為之存在為前提，為避免沒收裁判確定後，其所依附之前提即關於犯罪（違法）行為之罪刑部分，於上訴後，經上訴審法院變更而動搖該沒收部分之基礎，產生裁判歧異，是以不論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或依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之法理，縱上訴權人僅聲明就罪刑部分上訴，倘其上訴合法者，其效力應及於沒收部分之判決。又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法）行為並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分離將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之，原判決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罪刑部分，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許，行經臺南市○○區○○里○○0○0號前，經警在上開車內駕駛座腳踏板處搜索查獲手背袋1個，內有非制式手槍1支(含彈匣1個)及子彈27顆等物，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如下(112年12月20日刑理字第1126057485號鑑定書，見偵卷第34-35頁)：
　⒈扣案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具殺傷力。
　⒉扣案子彈27顆
　⑴3顆，研判均係口徑9x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⑵2顆，認均係口徑9mm制式空包彈，均不具金屬彈頭，認不具殺傷力。
　⑶10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採樣3顆試射，2顆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1顆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不具殺傷力。上開未試射子彈7顆，再送鑑定結果：均經試射，2顆，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3顆，雖均可擊發，惟發射動能均不足，認不具殺傷力；2顆，均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
　⑷12顆，認均爲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4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⒊原判決就上開經鑑定具殺傷力之扣案非制式手槍1支(含彈匣1個)、試射所餘子彈其中10顆具殺傷力，業已說明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禁止持有之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為沒收之諭知。
　㈣核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所為論敘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復據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敘明扣案非制式手槍、子彈，經鑑定結果認具殺傷力部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所列之違禁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等語，被告否認被訴犯行，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於合法上訴本院後死亡，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罪刑部分撤銷，就撤銷部分改諭知公訴不受理，已如前述，而被告上訴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有何違背法令或不當之情形，應認被告關於沒收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014號
上  訴  人  黃湘賓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張簡宏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
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營偵字第3276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公訴不受理。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黃湘賓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
    槍及具殺傷力之子彈，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
    項第1款、第2款所列之管制物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
    手槍及具殺傷力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
    前某時許，以不詳方式取得非制式手槍1支、彈匣1個、子彈
    27顆，即藏放於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嗣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白河分局於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許，在臺南市○○區
    ○○里○○0○0號前，經黃湘賓同意搜索，而在上開車輛內查獲
    上開物品，而查獲上情。因認黃湘賓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手槍及同條例第12條
    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子彈等罪。
二、撤銷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
　㈠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
    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上開規定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
　㈡經查：被告黃湘賓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原審法院於113年8
    月28日，以113年度訴字第124號判處被告有罪，被告不服原
    判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於113年12月13日繫屬於本
    院。惟被告業於114年3月18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
    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9頁)，原審未及審酌
    ，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並
    不經言詞辯論，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　
三、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並宣告之；違禁物或
    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
    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
    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
    告沒收。故依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已具有獨立法律效
    果，而非僅屬從刑之性質。於被告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情形
    ，縱未能訴追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對違禁物及供
    被告犯罪所用之物，仍有於判決中併宣告沒收之適用。
　㈡刑法沒收新制修正後，沒收已非從刑，雖定性為「獨立之法
    律效果」，但其仍以犯罪（違法）行為之存在為前提，為避
    免沒收裁判確定後，其所依附之前提即關於犯罪（違法）行
    為之罪刑部分，於上訴後，經上訴審法院變更而動搖該沒收
    部分之基礎，產生裁判歧異，是以不論依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規定或依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之法理，縱上訴權人僅聲
    明就罪刑部分上訴，倘其上訴合法者，其效力應及於沒收部
    分之判決。又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
    法）行為並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
    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
    分離將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
    之，原判決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罪
    刑部分，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12年11月7日1
    5時37分許，行經臺南市○○區○○里○○0○0號前，經警在上開車
    內駕駛座腳踏板處搜索查獲手背袋1個，內有非制式手槍1支
    (含彈匣1個)及子彈27顆等物，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鑑定如下(112年12月20日刑理字第1126057485號鑑定書，見
    偵卷第34-35頁)：
　⒈扣案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具殺傷力。
　⒉扣案子彈27顆
　⑴3顆，研判均係口徑9x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
    ，認具殺傷力。
　⑵2顆，認均係口徑9mm制式空包彈，均不具金屬彈頭，認不具
    殺傷力。
　⑶10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採樣3顆試射，2顆均可擊發認具
    殺傷力；1顆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不具殺傷力。上開
    未試射子彈7顆，再送鑑定結果：均經試射，2顆，均可擊發
    ，認具殺傷力；3顆，雖均可擊發，惟發射動能均不足，認
    不具殺傷力；2顆，均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
　⑷12顆，認均爲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
    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4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　　　　　　
　⒊原判決就上開經鑑定具殺傷力之扣案非制式手槍1支(含彈匣1
    個)、試射所餘子彈其中10顆具殺傷力，業已說明均屬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禁止持有之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為沒收之諭
    知。
　㈣核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所為論敘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
    資覆按，復據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敘明扣案非制式手槍、子彈
    ，經鑑定結果認具殺傷力部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4條所列之違禁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等語
    ，被告否認被訴犯行，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於合法上訴本
    院後死亡，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罪刑部分撤銷，就撤銷部
    分改諭知公訴不受理，已如前述，而被告上訴並未具體指摘
    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有何違背法令或不當之情形，應認被告
    關於沒收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
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014號
上  訴  人  黃湘賓
即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張簡宏斌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營偵字第327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公訴不受理。
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黃湘賓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殺傷力之子彈，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列之管制物品，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仍基於非法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殺傷力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前某時許，以不詳方式取得非制式手槍1支、彈匣1個、子彈27顆，即藏放於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嗣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於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許，在臺南市○○區○○里○○0○0號前，經黃湘賓同意搜索，而在上開車輛內查獲上開物品，而查獲上情。因認黃湘賓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手槍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子彈等罪。
二、撤銷改判部分(即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
　㈠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364條規定，上開規定於第二審之審判準用之。
　㈡經查：被告黃湘賓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原審法院於113年8月28日，以113年度訴字第124號判處被告有罪，被告不服原判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於113年12月13日繫屬於本院。惟被告業於114年3月18日死亡，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9頁)，原審未及審酌，依上開說明，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並不經言詞辯論，諭知公訴不受理判決。　
三、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並宣告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故依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已具有獨立法律效果，而非僅屬從刑之性質。於被告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情形，縱未能訴追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對違禁物及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仍有於判決中併宣告沒收之適用。
　㈡刑法沒收新制修正後，沒收已非從刑，雖定性為「獨立之法律效果」，但其仍以犯罪（違法）行為之存在為前提，為避免沒收裁判確定後，其所依附之前提即關於犯罪（違法）行為之罪刑部分，於上訴後，經上訴審法院變更而動搖該沒收部分之基礎，產生裁判歧異，是以不論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或依第455條之27第1項前段之法理，縱上訴權人僅聲明就罪刑部分上訴，倘其上訴合法者，其效力應及於沒收部分之判決。又沒收因已非刑罰，具有獨立性，其與犯罪（違法）行為並非絕對不可分離，即使對本案上訴，當原判決採證認事及刑之量定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自可分離將沒收部分撤銷改判，其餘本案部分予以判決駁回。反之，原判決論罪科刑有誤，而沒收部分無誤，亦可僅撤銷罪刑部分，其餘沒收部分予以判決駁回（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12年11月7日15時37分許，行經臺南市○○區○○里○○0○0號前，經警在上開車內駕駛座腳踏板處搜索查獲手背袋1個，內有非制式手槍1支(含彈匣1個)及子彈27顆等物，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如下(112年12月20日刑理字第1126057485號鑑定書，見偵卷第34-35頁)：
　⒈扣案非制式手槍1枝(含彈匣1個)，具殺傷力。
　⒉扣案子彈27顆
　⑴3顆，研判均係口徑9x19mm制式子彈，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⑵2顆，認均係口徑9mm制式空包彈，均不具金屬彈頭，認不具殺傷力。
　⑶10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採樣3顆試射，2顆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1顆雖可擊發，惟發射動能不足不具殺傷力。上開未試射子彈7顆，再送鑑定結果：均經試射，2顆，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3顆，雖均可擊發，惟發射動能均不足，認不具殺傷力；2顆，均無法擊發，認不具殺傷力。
　⑷12顆，認均爲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4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⒊原判決就上開經鑑定具殺傷力之扣案非制式手槍1支(含彈匣1個)、試射所餘子彈其中10顆具殺傷力，業已說明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禁止持有之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為沒收之諭知。
　㈣核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所為論敘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復據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敘明扣案非制式手槍、子彈，經鑑定結果認具殺傷力部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所列之違禁物，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等語，被告否認被訴犯行，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於合法上訴本院後死亡，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罪刑部分撤銷，就撤銷部分改諭知公訴不受理，已如前述，而被告上訴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有何違背法令或不當之情形，應認被告關於沒收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梁淑美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